
補助/委辦經費注意事項 



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
核撥結報作業要點

計畫
核定

•核准公文

•核定經費表

•影送主計室

計畫
撥付

•出納組開立
收據

•經資門分別
掣據

•會辦主計室

計畫
支用

•執行期限

• 依核定表內
之補助項目
執行

•未核列項目，
則須依教育
部規定辦理
變更程序後，
始可報支。

• 教育部補助計畫工作費支領規定

補(捐)助計畫之業務推動屬執行單
位本職工作，其人員除實際擔任授
課者，得依規定支領講座鐘點費外
，不得支領出席費、稿費、審查費
、工作費、主持費、引言費、諮詢
費、訪視費及評鑑費等相關酬勞。

本部計畫款項之支用，除零用金限
額以下之小額付款得由相關人員墊
付外，其餘均應逕付受款人，不得
由計畫主持人或執行單位人員代領
轉付，若有特殊情況，須先行預借
或墊付者，應循內部行政程序簽准
後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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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未核列項目，
則須依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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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
變更

•一級用途別流

用

•二級用途別勻

支/新增項目

•資本門不得流

用至經常門

•例外：依法規

調薪致人事費

不敷使用，得

循內部行政程

序辦理流用。

一級用途別

• 人事費

• 業務費

• 行政管理費

• 設備及投資

二級用途別

• 諮詢費

• 印刷費

• 資料蒐集費

• 膳費

• 設備使用費

• 雜支

流
用
，
要
報
部
同
意

勻
支
，
簽
奉
校
長
准

•沒有編→新增簽奉校
長核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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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不敷使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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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辦理流用。

結餘款
繳回

•結餘款

•匯款帳號及
戶名

•會辦出納組
及主計室

結餘款請依補助
機關原始核定函
文指示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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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
結報

•執行期間屆滿
後二個月內完
成結報

•調閱原始憑證

•展延

至請購系統確認所有 
購案，均已開立傳票，
並有傳票號碼。 

執行期限結束，儘速
送出尚未報支單據。



國小兼任及代課
鐘點費差額

• 請國小部及雙語部於每學期結束後2星期內依實際代
課鐘點節數計算差額，以公文形式辦理轉正。(會辦
人事室、主計室。)

• 請人事室於申請補助經費時洽國小部及雙語部確認
所需額度。



• 膳費

• 講座鐘點費
區分 ⽀給上限

區分 委辦計畫 部門預算/補助計畫

外聘

國內專家學者 2,000 2,000

教育部人員 1,000 1,000

國教署人員 1,500 1,500

教育部所屬國立高中人員 1,500 2,000

內聘 本校人員 1,000 1,000

逾用餐時間始得供膳 膳費上限

午餐 超過中午12點 $120 

晚餐 超過下午6點 $120 

早餐 早於7點 $60

半日活動(午、晚) 含茶水 $160 

全日活動(第一日需另扣除早餐) 含茶水 $340 

*補助款之膳費額度，請依補助機關核定表為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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